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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7]第 171号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月 5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关于拟对控股子公司上

海恒安解散及清算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你公司拟将上海

恒安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安公司”）进行解散及清算。

我部对以下问题表示关注： 

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恒安公司主要资产明细及其账面价值和评

估价值，并说明解散及清算恒安公司是否符合对已设立的企业进行减

资，是否实质上构成购买、出售资产，并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说明是否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2.请详细说明完成恒安公司清算后你公司剩余的业务内容以及

该等业务于 2017年度前三季度产生的营业收入，并说明本次清算是

否有利于增强你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是否会导致你公司主要资产为

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 

3.请你公司详细阐述解散清算恒安公司的必要性及选择该等模

式的原因。根据你公司披露的第三季度报告，你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

入为 3523.6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186.12万元。请你公

司说明解散清算恒安公司是否存在年末突击进行利润调节的问题。 

4.恒安公司于 2014年 1月 28日与上海安亭汽车市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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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上海市城市非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共计获得拆迁补偿款

3567.76 万元，恒安公司将该拆迁补偿款计入“专项应付款”处理，

召开解散及清算股东会后，又将“专项应付款”余额 2228.05万元转

为当期收益。请你公司说明上述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的相关规定。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5.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2017年 7月 31日基于持续经营前提下的

未经审计数，并对比基于解散及清算前提下经审计数，说明两种会计

处理下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差异

数、产生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另外，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恒安公司按

照持续经营假设亦或是解散清算假设计入 2017年和 2018年合并报表，

并说明该次解散清算对你公司 2017年和 2018年的实际影响。请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对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12月 15日前将有关说

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证券法》、

《公司法》等法规及《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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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7年 12月 11日 

 

 

 

 

 

 

 

 

 

 

 

 

 

 

 

 

 


